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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青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的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本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公司信

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2019年青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旅

游产业专项债券债权代理协议》（以下简称“债权代理协议”）、《2020 年青州

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旅游产业专项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

说明书”）及其他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青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债

权代理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债权代理人”）

编制。东方投行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市场公开披露文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东方投行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东方投

行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债券全称：2020年青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旅游产业专项债

券

（二）债券简称：20青州专项债/20青州债

（三）债券代码：2080210.IB/152541.SH

（四）债券余额：8.00亿元人民币

（五）票面利率（当期）：7.00%

（六）债券期限：5+2年期

（七）起息日期：2020年 8月 18日

（八）到期日期：2027年 8月 18日

（九）发行方式：本期债券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通过承销团成员

设置的发行网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

外）公开发行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



除外）公开发行。

（十）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十一）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个计息

年度末，发行人有权选择上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或者下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

调整幅度以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公告中约定的调整幅度为准。

（十二）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公告日：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的第 5 个计息

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5 个工作日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

幅度的公告。

（十三）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个计息年度末，发

行人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

在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所持债券的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

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发行人有权选择将回售的本期债券进行

转售或予以注销。

（十四）发行方式：本期债券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通过承销团

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

定除外）公开发行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

买者除外）公开发行。

（十五）发行对象：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的发行对象为在中央国债登

记公司开户的中国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上海

证券交易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基金证券账户

或 A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十六）增信措施：发行人以其拥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为本期债券提供抵押

担保。

（十七）信用级别：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



二、重大事项：诉讼被执行情况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 2023年 10月 23日，发行人存在 3笔被执

行记录，执行金额合计约 85,552,202.00元，案由为建筑工程合同纠纷、融资租

赁合同纠纷、票据追索权纠纷等，具体情况如下：

立案时间 案号
执行标的

(元 )
执行法院 案由

2023-09-18 （2023）鲁 0211 执 9405 号 2,023,702.00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 合同纠纷

2023-09-26 （2023）浙 0102 执 4838 号 55,228,128.00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2023-10-07 （2023）苏 0106 执 6515 号 28,300,372.00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

合计 85,552,202.00 -

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 2023年 10月 23日，发行人及法定代表人

辛淑臣因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被出具

1份限制消费令，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3）浙 0102执 4838号

东方投行关注到，公开信息显示，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8 月 4

日立案执行申请人浙旅盛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旅盛景”）申请执

行青州城投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根据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23）浙 0102

执 4838号裁判文书，公司被列为被执行人，被执行金额合计 55,228,128.00元；

根据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2023）浙 0102执 4838号限制消费令，因公司未按

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及其法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具体事项为 2021年 9月 27日，青州古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

城公司”）向浙旅盛景申请 1.2亿元融资租赁资金并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约

定由青州市宏源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担保，后于 2023年 2月 24日追

加青州城投为新的担保人，对该笔租赁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期限至承租人最后一

期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2023年以来，古城公司多期融资租赁款到期

后未能及时兑付，目前古城公司的母公司青州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积极筹

备资金并与浙旅盛景协商展期事宜。

（二）（2023）苏 0106执 6515号

出具时间 案号 执行法院 案由

2023-09-26 （2023）浙 0102 执 4838 号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东方投行关注到，公开信息显示，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4 月 4

日立案执行申请人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金租”）申请执

行青州城投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根据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23）苏 0106

执 6515号裁判文书，公司被列为被执行人，被执行金额合计 28,300,372.00元；

具体事项为青州市云门旅游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门公司”）向江苏

金租申请融资租赁资金并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由青州市宏源公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和青州城投提供全额担保，对该笔租赁承担担保责任。目前云门公司

的母公司青州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积极筹备资金并与江苏金租协商展期

事宜。

三、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一）影响分析

东方投行作为 2020年青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旅游产业专项债券

的债权代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债权代理人职责，在获

悉相关事项后，根据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根据公开资料查询，2023年 8月以来，发行人作为被告涉及多起诉讼，案由

包括借款合同纠纷。若发行人上述被列为被执行人等事项未能及时解决，或对发

行人再融资造成一定不利影响。截至 2023年 6月末，发行人短期债务余额合计

30.80亿元（不含其他应付款中的有息债务），持有货币资金 4.64亿元，货币资

金对短期债务覆盖程度低；截至 2023年 6月末，发行人一年内到期（含回售）

的债券余额 4.00亿元。

总体来看，发行人存在一定流动性压力，东方投行作为本次债券的债权代理

人，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应对措施

1、发行人目前经营情况稳定，各项业务均正常开展。发行人是青州市重要

的基础设施建设主体，主要负责青州市范围内的土地整理和基础设施建设，2020

年-2022年营业总收入稳定，发行人的盈利能力会进一步提升，能够保障到期债

券的本息偿付。

2、发行人正在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沟通，从未来政府补贴、资本金注入、



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业务等多方面着手妥善处理被执行相关事项。

特此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

判断。

（以下无正文）




